
行政院秘書長函節本 

院臺訴字第113年 1月 24日院臺訴字第1135001724號

　訴願人：戴維德

  葉林○○等因請求廢止土地徵收事件，不服內政部 112年 5月

23日台內地字第 1120263479號函(下稱 112年 5月 23日函)，向

本院提起訴願。查內政部作成 112年 5月 23日函前，原請求廢止

土地徵收之蘇○○君、戴○○君、陳林○○君、洪○○君、林○

○君、林○○君已死亡，經內政部於 113年 1月 15日以台內地字

第 1130260403 號函（下稱 113年 1月 15日函）復上開蘇○○君

等 6人之繼承人請求廢止徵收高雄市路竹區竹南段 523地號等 6

筆土地，不准予廢止徵收。針對內政部 113年 1月 15日函如有補

充訴願理由，請於文到之次日起 20日內補具，俾併予審理，並

請戴維德君等載明出生年月日、住、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，

由渠等補行簽名或蓋章。又本件係共同提起訴願，請選定其中 1

人至3人為訴願代表人，並提出選定訴願代表人之文書證明。

案號：A-112-0008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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